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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北市政府行政大樓門禁管理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新北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辦理本府行政大樓門禁管理及身分

識別事項，以維護員工與民眾安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府員工進出本府行政大樓時，須佩帶識別證以資識別。 

三、本府行政大樓開放與管制時段、時間、地點及措施，如附表一至附

表三；其餘各通道門扉、電梯由本府另公告之。 

前項情形為配合重大活動、維安等，本府得機動調整門禁。 

四、民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本府警衛隊應禁止其進入： 

(一)於每日二十二時至翌日七時之管制時段查無申請核准之證明文

件。 

(二)未將動物裝於寵物箱、寵物車或小籠內。但工作犬如警犬、導

盲犬、搜救犬或國防軍犬等，不在此限。 

(三)攜帶易燃、易爆、有毒物質等違禁品或其他危險物品。 

(四)未經許可進行廣告、招攬、推銷等商業行為。 

(五)其他妨害人員於本府進出、洽公、危害秩序或毀損本府安全措

施之不當行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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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時段 上班時段 

時間 七時至十八時 

地點 停車場 會議中心 資訊中心 辦公室 

管制措施 一、員工得憑證至地下

三、四層停車。 

二、貴賓及具特殊情事

之人員，經許可後

得憑證至地下一層

停車。 

三、未事先申請，惟需

臨時進入停車者，

由本府警衛隊確認

身份並登記後，核

發臨時票卡及證明

進入。 

四、西側鐵捲門進出管

制為 二 十 四時至

翌 日六時，東側鐵

捲門 進 出 管制時

段為 十 九 時至翌

日六時。 

一、多 功 能 集 會堂、

階梯簡報室、大型

會議室及中小型會

議室，須管理人員

持卡解除管制後，

借 用 人 員始 得進

出。 

二、民 眾 由 一 樓 東 、

西、南、北門進入

本府大樓，並引導

其搭乘二十一號至

二十五號電梯或電

扶梯進入會場。 

三、活動結束後，多功

能集會堂人員得由

西側緊急疏散門離

開，其他會議室人

員由一樓離開。 

西側出入口不

對外開放，員

工 須 持 卡 進

出。 

出入口均對外開放，於

各單位上班員工持卡

開啟該局（室）大門

後，門禁系統回歸消

防系統管理，此時洽公

民眾得自由進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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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段 上班時段 

時間 七時至二十二時 七時至十八時 

地點 委外廠商經營場所 機房 

管制動向 一、貴賓及民眾前往三十二、三十三樓，

應引導其搭乘十九號電梯。 

二、民眾於中西餐廳或景觀餐廳夜間開

放時段前往用餐，須搭乘專用電

梯。 

三、本府秘書處發給委外廠商記名門禁

卡並造冊列管；委外廠商不得將門

禁卡交予非相關工作人員使用。 

四、八樓空中花園通道，由委外廠商於

七時持卡開啟，並於二十二時巡邏

確認無閒雜人員後關閉。 

五、委外廠商員工最晚應於二十二時前

離開。 

中央監控室、地下一層發電機室、電力主變電

站、空調變電站、空調配電室、空調幫浦室、

電信主機房、空調機房（含各樓層）及機房等

不對外開放，由專業工作人員持卡進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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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時段 下班時段 

時間 十八時至翌日七時 

地點 全大樓 辦公室 

管制措施 一、民眾最晚應於二十二時前離開。 

二、本府警衛隊應於二十二時開始巡

邏，清查淨空場地。 

一、洽公民眾應於十八時前離開，且不再開放其

他洽公民眾進入。 

二、員工夜間加班應持識別證進出。 

三、員工欲前往不同樓層單位洽公，須先行電話

通知，再由被訪單位同仁開放進入。 

四、員工或訪客於二十二時後需進入辦公室者，

應於一樓大廳經本府警衛隊查看識別證或確

認身分，訪客並應由被訪者帶至辦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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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時段 災害應變中心成立時 假日時段 

時間 全天 全天 

地點 停車場 全大樓、辦公室、停車場 

管制動向 一、消防局通知開設一級災害應變中心

時，由本府秘書處配合開啟地下一

樓停車場柵欄機，各單位進駐人員

應由本府警衛隊確認身分後，始得

進入停放車輛。 

二、消防局通知解除一級災害應變中心

時，由本府秘書處配合回復地下一

樓停車場柵欄機，人員憑證始得進

入停放車輛。 

一、全大樓管制時段，比照下班管理方式辦理。 

二、員工假日加班，門禁管制時間為全天，且比

照下班管理方式辦理。 

三、委外經營單位門禁管制措施，比照委外廠商

管理方式辦理。 

四、停車場僅開放西側車道通行，鐵捲門管制時

段比照上班時段，且員工停車須刷卡進入。 

 


